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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财政厅预算指标通知

辽财指社〔2020〕322 号

关于下达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中央直达资金预算的通知

各市财政局:

根据《财政部 国家医保局关于下达 2020 年医疗救助补助资

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0〕68 号），经研究，现下达你市

2020 年中央对地方特殊转移支付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现就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此项资金专项用于资助城乡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并对其难以负担的个人自负费用给予补助。该项资金与此前

下达的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统筹使用，请在组织预算执行

中对照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要求，开展好各项工

作。

二、此项补助资金收入请列入 2020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1100249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请列入

2020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101301 城乡医疗救助”，政府预算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三、该项直达资金的标识为“01003 特殊转移支付”，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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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

四、在向下级下达该项转移支付时，应单独下发预算指标

文件，并保持中央直达资金标识不变。同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

及时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

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

五、财政部门将中央直达资金分解落实到单位和具体项目

时，对于资金来源既包含中央直达资金又包含其他资金的，应在

预算指标文件、指标管理系统中按资金明细来源分别列示，同时

在指标系统中分别登录，并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对县区补助

资金由省财政拨付至县区财政。

六、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要求，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区域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确

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同时，请参照省做法，将绩效目标及

时对下分解，做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附件：1.2020 年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直达资金

分配表

2.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区域绩效目标表

省财政厅

2020 年 6 月 30 日

抄送：财政部辽宁监管局

抄送厅内：预算处、国库处、财政监督处、绩效管理处

辽宁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年6月30日印发



附件1

2020年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直达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地 区 金 额

中央预算指标文号 财社〔2020〕68号

辽宁省 2275

沈阳市 167

市本级 167

大连市 127

市本级 127

鞍山市 132

市本级 132

抚顺市 163

新宾县 40

清原县 63

抚顺县 18

东洲区 11

望花区 7

顺城区 12

新抚区 12

本溪市 113

市本级 113

丹东市 185

市本级 185

锦州市 158

市本级（滨海新区） 1

凌海市 47

北镇市 27

黑山县 36

义县 47

营口市 145

市本级 145

阜新市 173

市本级 173

辽阳市 180

市本级 180

铁岭市 196

昌图县 196

朝阳市 255

市本级 255

盘锦市 62

市本级 62

葫芦岛市 219

市本级 219



附件2

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031]国家医疗保障局

省级财政部门 辽宁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辽宁省医疗保障局

年度

总体
目标

与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统筹使用，通过实施城乡医疗救助，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医疗救助对象人次规模不低于上年，重点对

象自负费用年度限额内住院救助比例达到70%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医疗救助对象人次规模
符合救助条件的对象按规定纳入救助
范围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人次占直接救助人次比例 ≥28%

质量指标 重点救助对象政策范围内住院自付费年度限额内救助比例 ≥70%

时效指标 “一站式”即时结算覆盖地区 不低于上年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医疗救助对象覆盖范围 稳步拓展

困难群众看病就医方便程度 明显提高

困难群众就医负担减轻程度 有效缓解

持续性

对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的影响 成效明显

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 成效明显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政策知晓率 ≥80%

工作满意度 ≥85%


